
 

1 
 

交通部航港局 114 年度第 1 次性別平等工作小組會議紀錄 

壹、 會議時間：114 年 2 月 14 日(星期五)上午 9 時 30 分 
貳、 會議地點：敦和大樓 6 樓海難應變中心、硬體視訊連線 
參、 主席：陳召集人賓權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瞿長琳 
肆、 出席人員：如附簽到表 
伍、 報告事項： 

案由一：本局歷次性別平等工作小組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案。 

 

序號 案別 決議事項 執行情形 會議
決定 

1 11 3 - 1
會 議 
第 1 案 

「優化無障礙旅遊服

務」面向績效指標－

「協調航運業者於自

辦教育訓練納入失智

公共識能相關課程」

案，請航務組及各航務

中心研議，請業者以課

後滿意度調查之方式

蒐集課程回饋意見。 
113-2 會議決議：繼續

列管，請航務組修正問

卷，納入性平相關議

題，並提前於 113 年度

完成調查。 

【航務組】 
1. 113 年度本局已協調 7 家

客運船舶運送業者於員

工教育訓練納入失智公

共識能課程。 
2. 另為完善後續年度之教

育訓練課程，本局業已請

相關從業人員填寫課後

滿意度調查，並獲 44 位

員工回覆相關滿意度內

容在案。多數從業人員表

示，公司確實有考量不同

性別失智症乘客的需求，

並進行相關差異化服務。 
3. 業者已針對不同性別失

智症乘客的需求，提供更

為貼心且多元化的服務。

本局將持續協助業者辦

理相關教育訓練，打造更

為友善、無障礙的乘船環

解除

列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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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號 案別 決議事項 執行情形 會議

決定 
境。 

2 11 3 - 1
會 議 
第 1 案 

「打造性別友善的優

質服務場域」面向績效

指標－「完成設置浮動

碼頭」案，請港務組協

調地方政府掌握已完

工浮動碼頭民眾使用

意見回饋，作為其他浮

動碼頭設計參考。 
113-2 會議決議：繼續

列管，請港務組將欲請

各地方政府調查民眾

意見回饋之問項具體

化，以確實瞭解性別友

善使用落差，並請各航

務中心適時進行實地

訪談，期在設計面、管

理面均能符合民眾使

用需求。 

【港務組、各航務中心】 
本組已初步研擬針對新設

浮動碼頭民眾使用意見問

卷調查表，於 114 年 1 月 21
日簽會各航務中心提供意

見，並依各航務中心意見進

行表單修正，提供給性別平

等工作小組委員檢視，後續

將請各地方政府針對使用

率較高之浮動碼頭進行民

眾意見調查，俾進行檢討分

析，作為各浮動碼頭改善或

設計參考。 

繼續

列管 

3 11 3 - 1
會 議 
第 1 案 

「打造性別友善的優

質服務場域」面向績效

指標－「辦理相關服儀

規定盤點檢視，並就有

性別刻板印象與偏見

之規定檢討規劃改善

方案」，有關調查船上

服務人員服儀規定部

分，請航務組及各航務

中心盤點並綜整本局

所轄業者及其船舶類

型範圍，其服儀規定及

【航務組(彙整各中心)】 
1. 業於 2 月 6 日依交通部

來函，完成盤點機關及所

主管政府捐助之財團法

人、國營事業，以及輔導

之民間單位（如人民團

體、企業）等相關單位之

服裝規定，均無違反

CEDAW 意旨之情形。 
2. 依交通部性別平等專案

小組第 9 屆第 5 次會議

委員指示，於 113 年 6 月

解除

列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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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號 案別 決議事項 執行情形 會議

決定 
船上工作人員性別比

例為何，於下次會議時

說明。 
113-2 會議決議：繼續

列管，請航務組統籌，

協調各航務中心進一

步調查業者服儀規定

內容為何，並可適時進

行現場抽查。 

24 日完成船上服務人員

之服儀規定盤點。 
3. 續依本局「113 年度第 2

次性別平等工作小組會

議」決議事項，於 113 年

11 月 25 日完成進一步調

查業者服儀規定內容，總

計調查 150 家船舶運送

業者，其中有服儀規定之

業者計有著「公司制服」、

「制服上衣」、「船員工作

服」或「工作服」等態樣，

惟均無依性別要求特定

服儀，無違反 CEDAW 意

旨之情形(調查表如會議

資料第 8-14 頁)。 
4 11 3 - 2 

會 議

第 1 案 

院層級議題「提升女性

經濟力」面向績效指標

－「辦理遊艇與動力小

船駕駛訓練機構評鑑」

案，請船員組持續統計

女性報名人次，另請訓

練機構加強宣導並詢

問女性報考動機，以瞭

解優惠措施是否達成

鼓勵女性報考之目的。 

【船員組】 
1. 為鼓勵女性參與遊艇與

動力小船駕駛訓練課

程，局於 113 年 8 月 7 日

發函鼓勵各訓練機構於

辦理前開課程時提供女

性學員報名費優惠，相

關統計資料亦將納入年

度評鑑「研究發展與政

策配合」項目之評分參

考；截至 114 年 1 月計有

44 名女性學員受惠。 
2. 經洽駕訓機構表示，營

業需求及本身興趣為女

性主要報考動機，因此

繼續

列管 
，請

船員

組持

續統

計女

性學

員受

惠比

例，

追蹤

辦理

成效 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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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號 案別 決議事項 執行情形 會議

決定 
優惠措施有達成鼓勵女

性報考之目的。 
5 11 3 - 2 

會 議

第 1 案 

部會層級議題「打造性

別友善的優質服務場

域」面向績效指標－

「辦理港區海運客運

場站執行聯合督檢」

案，請航務組補充督檢

結果。 

【航務組】 
113 年度已於元旦暨春節假

期、清明節連續假期、端午

節連續假期及中秋暨國慶

假期完成共計 4 次海運客

運場站聯合督檢，總計完成

督檢 11 處旅運場站；其中

缺失項目涉及無障礙服務

部分，包含身心障礙櫃台未

配置手寫板、無障礙廁所故

障及出入口雜物多、無障礙

服務櫃台標示不夠明確等

共計 7 項，前述缺失項目均

已限期改善完成，各場站之

無障礙設施均符合規定。 

解除

列管 

6 11 3 - 2 
會 議

第 2 案 
 

「112 年行政院所屬機

關推動性別平等業務

輔導考核綜合建議事

項」前次會議續處事項

辦理情形，請港務組及

各航務中心盤點現有

及未來相關計畫，確保

性別影響評估均已納

入性別目標，並檢視目

前已完成之場站是否

已確實達成性別目標

或性別評估指標，研議

檢討策略，以深化性別

影響評估品質，本案請

【港務組(彙整各中心)】 
1. 本局已規劃並興建浮動

碼頭，重視高齡者、婦女

及幼童等族群之登離船

需求，提升性別友善服

務設施。澎湖大倉、馬公

第三漁港的浮動碼頭已

完成建設，並於 113 年 7
月完成澎湖馬公上下岸

安全設施工程，提升性

別差異考量。布袋風雨

走廊暨浮動碼頭於 113
年 12 月完成，增強交通

設施的性別友善性。 

解除

列管

(同討

論事

項案

由二) 



 

5 
 

序號 案別 決議事項 執行情形 會議

決定 
港務組彙整。 2. 本局已於 113 年 6 月 25

日函請地方政府，要求

掌握民眾對新建浮動碼

頭的使用意見回饋，並

納入未來規劃設計的性

別評估與改善。 
3. 針對補助場站設施的維

運計畫或相關建設計

畫，本局依「行政院所屬

各機關中長程個案計畫

編審要點」進行性別影

響評估檢核，並由性別

平等專家進行評核通

過，確保設施符合性別

友善標準。 
4. 另場站設施及相關建設

規劃均依照計畫中性別

目標辦理，廁所依性別

比例規劃設計，並設置

無性別獨立式親子廁

所、緊急按鈕、無障礙設

施、哺乳室及停車場等，

充分考慮性別差異，持

續落實性別平等政策，

從而提升整體服務的友

善性與可及性。 
7 11 3 - 2 

會 議

第 3 案 

「我國在船服務人數

－按船員職級及性別

分」、「交通部航海人員

測驗概況─按性別及

職稱別分」、「交通部航

【船員組、主計室】 
船員組已於該 4 項指標新

增 65 歲以上、原住民及新

住民等 3 項不利處境分類，

由主計室於 113 年 11 月 4

解除

列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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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號 案別 決議事項 執行情形 會議

決定 
海人員測驗合格人數

－按性別及年齡別分」

及「交通部航海人員測

驗合格人數－按性別

分」等 4 項指標，請船

員組新增 65 歲以上、

原住民及新住民等 3
項不利處境分類，並請

主計室協助將修正後

資料提送交通部統計

處。 

日提送交通部統計處。 

 

案由二：交通部性別平等推動計畫 114 年各項績效指標均未修

正案。 

決  議：有關本局 114 年度海事評議小組任一性別比例未達 40%
案，請航安組協調相關專業機構，建立女性專業人才資

料庫，以今(114)年底前達 40%為目標。 

 

陸、 討論事項： 

案由一：交通部性別平等專案小組前(第 10 屆第 1)次會議決定

(議)事項辦理情形。 

決  議：有關於所轄業者相關職業訓練課程，研議納入性騷擾防

治教育訓練及評估訂定合宜參訓比例案，請航務組、船

員組、航安組及各航務中心掌握轄管業者基本資料，包

括家數、性騷擾防治教育訓練預計辦理場次、預估參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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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次與性別比例，再行研議訂定合理可行之參訓比例。

未來可視情況逐年滾動檢討。 

 
案由二：「『112 年行政院所屬機關推動性別平等業務輔導考核綜

合建議事項』前(第 9 屆第 6)次會議續處事項辦理情形

案」決定事項辦理情形。 

決  議：有關「通盤檢視所轄場站設施維運計畫或相關建設計

畫，並研議納入具性別觀點之服務、措施、設施及其

說明」案辦理情形，同意備查。 

 
案由三：本局 113 年推動性別平等國際交流成果(7 分鐘簡報)。 

決  議：請企劃組補充本案努力過程、現況(統計)分析及國際交

流內容與成果回饋，突顯推動海運參與之特殊性。 

 
柒、 臨時動議： 

案由一：「114 年行政院所屬機關推動性別平等業務輔導考核及

獎勵計畫」自行參選項目。 

決  議：請各業務組參考行政院性別平等會網站公告之歷年得

獎案例，就創新獎、深耕獎擇一主題提報，於本(2)月底

前送秘書室彙整，預計 3 月初召開會議討論，俟有初步

成果後再請外聘委員指導。 

 
捌、 散會：上午 10 時 40 分 
 


